
国资国企监督考核评价专项经费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一、项目概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国资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署，探索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机制，以提高国有资

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明确监管重点，精简监管事项，优化部门职能，改进监管方式，推动各项改革政策措施的落实。2017 年，国务院国

资委围绕健全规范国有资本运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监管制度，增加了监督专门力量，整合了三方面相关的监督职能，形成发现、调查、处理问题的

监督工作闭环。新形势下，国资国企监督考核评价领域仍有很多重点难点问题亟待解决，国有资产日常监督和集中专项检查、中央企业审计和统计评价

和清产核资、监督成果利用督办核查及国有资产损失调查责任追究等工作任务仍十分艰巨，需要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 

二、立项依据 

（一）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习近平总书记对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高度重视，多次强调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先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指示精

神，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国企改革的红线和底线，必须加强监管、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国资国企监督考核评价是国资监管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手段，是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

重要保障。 

（二）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 

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以及国资国企改革系列文件中，对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完善国资国企考核、评价机制等方面有明确指示和要求。党

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外部监督机制，整合出资人监管、

外派监事会监督和审计、纪检监察、巡视等监督力量，提高监督效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国

办发〔2015〕79号）明确要求，强化国有资产损失和监督工作责任追究，加大对国有企业违规经营责任追究力度，严格监督工作责任追究。《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建立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16〕63 号）明确提出，在 2020 年底前，全面建立覆盖各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及国有企业的责任追究工作体系，形成职责明确、流程清晰、规范有序的责任追究工作机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

能转变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38 号）进一步指出，“增加监督专门力量，分类处置和督办发现的问题，组织开展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调查，形成发

现、调查、处理问题的监督工作闭环”。 

（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现出资人职能转变。 



国务院国资委将“着力强化国资监管，守好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作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任务之一，明确提出要持续提高监管效能，

着力打造事前制度规范、事中跟踪监督、事后监督问责的完整工作链条。 

国务院国资委新成立监督二局、监督三局，承担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调查工作，负责分类处置、督办和深入核查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完善督促落实

机制，加大对发现问题的反馈和督促力度。通过优化委内协同联动机制，形成监督合力，实现各项监督工作深度融合，解决监督工作“最后一公里”问

题，形成监督工作闭环，提高国资监管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权威性。 

继续强化监事会监督，切实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现问题、揭示问题和报告问题上，健全核查、整改、移交机制，形成工作闭环。同时要严格责任追

究，建立健全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问责机制。 

（四）加强国资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系统性。 

近年来，中央企业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开展国际化经营，取得了很多成绩，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国

务院国资委需要继续完善制度建设、规范经营严格管理、严肃问责打击腐败、推动开放合作，加强中央企业的海外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进一

步严格问责、完善机制，构建权责清晰、约束有效的经营投资责任体系。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国务院国资委机关、国企绩效评价中心组织实施。 

四、实施方案 

（一）继续做好监事会日常监督工作。 

一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监事会要加强当期和事中监督，进一步提高监督检查的针对性、灵敏性、有效性和前瞻性。二

是根据《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自 2000年以来，监事会从会计师事务所聘请注册会计师作为监事会工作人员参加国有重

点大型企业监督检查工作，聘请注册会计师作为监事会监督的重要补充力量。三是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境外国有资产检查办法，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迫切需要分析研究评估“走出去”战略的效果、经验和问题。 

（二）明确监督重点，加强监事会集中专项检查，强化监督工作的内外协同。 

一是确定监督重点。根据企业功能分类、所处行业、发展阶段、布局结构、内控建设等情况以及国有资产监管工作需要，逐一确定对企业监督的重

点并作动态调整。重点监督检查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企业财务、企业重大决策、企业运营过程中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事项和关键环节，以及企业董事会

和经理层依法依规履职情况。二是做好内外部协同。强化监事会内部协同，合理调配监督资源，建立监管同行业企业监事会定期沟通机制，围绕共性问

题和风险，适时开展专项检查。做好外部协同，强化与企业内部监督、出资人监督和审计、纪检巡视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的协同配合，创新监督工作机制

和方式方法，增强监督工作合力。三是报告监督成果。以年度报告、监事工作专报、专项（情况）报告、当前监督要情、监事会要情等多种形式报告监

督检查成果。将中央管理负责人企业单户监督检查报告、国务院国资委管理主要负责人企业监督检查报告、全部中央企业年度检查报告汇总报国务院。



四是监督成果公开。参照有关监督机构及上市公司监事会信息披露的做法，在以前年度工作基础上，公开监事会对中央企业监督检查情况。逐步探索将

按年度综合公开调整为按照企业、事项或者类别常态化公开，要按照内外有别原则，探索在企业网站公开监事会向企业通报的年度监督检查情况，以及

经监事会确认的企业整改落实结果。五是形成监督闭环。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国务院国资委领导关于监事会反映问题“件件事情都要落地”的指

示精神，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监事会反映问题的分类处置、督办和深入核查工作，组织开展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调查，提出有关责任追究的意见建议。对

监事会检查发现的需要由企业自行整改落实的问题，印发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整改通知或监事会提醒函。同时，健全对企业整改落实外派监事会反映问

题的检查评价制度，督促企业整改落实。建立可追溯、可量化、可考核、可问责的履职记录制度，引领专职监事以问题和风险为导向，全面、如实记录

监督检查工作轨迹。 

（三）中央企业审计监督管理工作。 

一是对国务院国资委干部管理权限范围内中央企业负责人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主要通过聘请社会审计组织等方式组织开展。二是结合日常财务

监督情况，选择部分具有行业代表性、经济效益波动较大、资产质量不高、经营管理较为薄弱的中央企业及所属子企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开展财务抽

查审计。三是落实国务院领导批示、审计署移交事项、国务院国资委领导批示等需要，促进企业规范管理，组织开展有关专项审计调查或重大风险事件

调查工作。 

（四）统计评价及清产核资工作。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三定方案及党中央相关文件和指示精神，统计评价及清产核资工作均为年度常态化工作。实施方式主要包括：委托地方国资委开

展全国国有资产统计工作；组织所监管企业财务预算和财务决算的编制审核和汇总分析工作；组织开展全国国有企业经济运行和动态监测分析工作；组

织企业财务评价工作；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精神，积极推进专项工作任务；结合国有企业财务监督工作情况，加强出资人财务监督重大问题调查研究工

作。 

（五）国有资产损失调查及责任追究。 

一是以管资本为主，分类处置、督办和深入核查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对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损失事项开展调查及责任追究。二是调整优化监管

职能和方式，形成职责明确、流程清晰、规范有序的责任追究工作机制。三是对受理的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线索开展深入核查，督促企业整改。四是针

对国有资产损失调查、责任追究以及监督成果核查运用工作，制定相关制度办法，规范工作流程。建立健全覆盖各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及国有企业

的责任追究工作体系，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意识和责任约束显著增强，形成发现问题、调查问题、处理问题的监督工作闭环。 

（六）探索建立较为完整的全国国有企业财务评价体系。 

一是组织财务管控评估，深入开展中央企业财务预决算管理、动态监测和重大财务事项管理等财务监督工作，及时了解企业运行状况，帮助查找经

营管理短板，提升企业财务资源配置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企业财务信息质量；二是组织内审管理评估，通过加强对企业财务部门工作的指导和监

督，推动企业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三是组织审计整改效果评价，发挥审计监督职能作用；四是组织对境外项目集中稽核评价。 



五、实施周期 

该项目为连续性财政支持项目，长期实施。本轮实施周期为 2018-2020年。 

六、三年支出计划和年度预算安排 

（一）三年支出计划。 

2018-2020年该项目安排当年财政拨款 28310.76元，其中：2018年安排 9436.92万元，2019年安排 9436.92万元，2020年安排 9436.92万元。 

（二）年度预算安排。 

2018年该项目预算 9436.92万元。其中： 

1.监事会日常监督工作经费 3634.72 万元。主要用于组织开展国有资产日常监督、外聘注册会计师参与监督检查工作、组织开展境外国有资产监督

检查。 

2.监事会集中专项检查经费 1303.2万元。主要用于深入开展 9家以上企业的集中重点检查、统筹开展专项检查和专项调研、核查移交涉及国有资产

流失的违法违纪线索。 

3.中央企业审计工作经费 2796万元。主要用于对国资委干部管理权限范围内中央企业负责人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结合日常财务监督情况、聘请

会计师事务所开展财务抽查审计、组织开展有关专项审计调查或重大风险事件调查工作。 

4.统计评价及清产核资工作经费 797 万元。主要用于委托地方国资委开展全国国有资产统计工作、组织所监管企业财务预算和财务决算的编制审核

和汇总分析工作、组织开展全国国有企业经济运行和动态监测分析工作、组织企业财务评价工作、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精神，积极推进专项工作任务以

及结合国有企业财务监督工作情况，加强出资人财务监督重大问题调查研究工作。 

5.监督成果利用督办核查及国有资产损失调查责任追究专项经费 790 万元。主要用于对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损失事项开展调查及责任追究，并出

具专项审计、评估或鉴证报告、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调查研究、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线索开展深入核查，督促企业整改、制度建设及人员培训。 

6.国资监管政策实施效果稽核与评价工作经费 116 万元。主要用于组织对 5-10 户中央企业财务管控评估、组织对 5-10 户中央企业内审管理评估、

组织对 8-10户中央企业审计整改效果评价、组织对境外项目集中稽核评价。 

七、绩效目标和指标 

详见附表。 


